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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众环专字[2018]170014 号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贵公司委托，对后附的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董事会编制的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鉴证。 

贵公司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和《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之

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的要

求编制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

对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

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

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我们相

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关于 2017 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2 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之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编制，反映了贵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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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报告仅供贵公司用于按照上述规定的要求在 2017 年度报告中披露之目的

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国注册会计师卢剑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付娆 

中国·武汉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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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549 号文核准，康芝药业于 2010 年

5 月 13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5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00,000,000.00 元，扣除券商

承销佣金、发行手续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51,202,300.00 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48,797,700.00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全部到

位，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审国际验字[2010]第 01020003

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时间 金额（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余额 895,303,859.18 

加：本年度利息收入 30,121,666.01 

减：本年度已使用金额 55,753,756.40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余额 869,671,768.79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

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专户签订情况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8 日、及 2010 年 6 月 1 日、2012 年 10 月 15 日与海通证券

证券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后更名为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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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

英支行转移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海支行，并取消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口秀英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同时公司与海通证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南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3 年 11 月 27 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海南康芝药品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南营销”）、海通证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四方监管协议》；2013 年 12 月 31 日，又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补充协

议》。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海南营销、海通证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南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将募集资金专户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转移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海支行，并取消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口秀英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2015 年 3 月 30 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广东康大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大

制药”）、海通证券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猎德大道支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2 年 11 月 21 日，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祥云药业”）、海通证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汽车城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祥云药业、海通证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顺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将募集资金专户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顺义汽车城支行转移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并在当月内将

剩余募集资金全部转入了新募集资金账户，同时原募集资金户进行了销户处理。 

2017 年 7 月 10 日，全资子公司中山宏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宏

氏”）、海通证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猎德大道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以上三方或四方监管协议的内容均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范本拟定，无重大差异。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余额（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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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16 年 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及超募项目正常进行的前

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9.1 亿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商业银行投资产品，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银行投资理财产品余额如下： 

理财受托人 理财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元） 购买日 

平安银行海口海甸支行 

 

天天利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5,000,000.00 2017-6-29 

天天利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100,000,000.00 2017-10-25 

交通银行海口南海支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S 款 40,000,000.00 2017-7-20 

 “蕴通财富·日增利”90 天 50,000,000.00 2017-10-20 

 “蕴通财富·日增利”92 天 50,000,000.00 2017-12-12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椰风海韵”系列-海盈稳健 2017049 号机构

理财产品 
50,000,000.00 2017-10-17 

 
“椰风海韵”系列-海盈稳健 2017051 号机构

理财产品 
100,000,000.00 2017-10-23 

 
“椰风海韵”系列-海盈稳健 2017054 号机构

理财产品 
50,000,000.00 2017-11-14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广州龙口西支

行 
“赢家稳盈 2850 号”法人理财产品 40,000,000.00 2017-10-16 

海南银行总行营业部 海椰宝保证收益型 2017 年第 7 期 90 天人民币 50,000,000.00 2017-12-7 

康芝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海口海甸支行 
11004088765607 1,752,543.38 活期 

11004088765602 0.00 定期 

交通银行海口南海支行 
461602303018800006051 2,837,519.16 活期 

461602303018010084350 34,116.07 活期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1007098700000238 2,026,483.91 活期 

1007098700003310 0.00 定期 

海南康芝药品

营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海口南海支行 

461602303018800004006 273.50 活期 

461602303018800005955 344,057.34 活期 

广东康大制药

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猎德大道支行 121301511010000563 20,833,251.89 活期 

北京顺鑫祥云

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顺义支行 

110061162018010200512 10,457,154.72 活期 

110061162018010022645 418,380.94 活期 

中山宏氏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猎德大道支行 9550880206733000269 18,967,987.88 活期 

 合计  57,671,7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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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受托人 理财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元） 购买日 

理财产品 

交通银行海口南海支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S 款 12,000,000.00 2016-2-23 

 “蕴通财富·日增利”S 款 10,000,000.00 2015-12-31 

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猎德大道支行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 50,000,000.00 2017-10-13 

 
广发银行“盆满砵盈”日日赢（普通升级版）

人民币理财计划 
10,000,000.00 2017-6-8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 20,000,000.00 2017-11-2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 70,000,000.00 2017-12-8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 25,000,000.00 2017-12-28 

交行北京顺义支行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 10,000,000.00 2017-12-8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 2017-12-28 

“蕴通财富·日增利”S 款 5,000,000.00  2016-8-9 

“蕴通财富·日增利”S 款 5,000,000.00 2017-12-5 

“蕴通财富·日增”利提升 91 天 50,000,000.00 2017-12-11 

合计  812,000,000.00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803,257,573.01 元，其中：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累计使用 278,708,102.15 元，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累计使用 524,549,470.86

元；募集资金项目尚有 35,181,897.85 元未使用，已列入计划的超募资金项目尚有

269,117,829.11 元未使用。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7 年度，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发生。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康芝药业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和其他违规使用的情形；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康芝药业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募集资金使用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海通证券对康芝药业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

议。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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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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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4,879.77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575.3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80,325.7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实际

使用金额 

截止期末累计

使用金额(2) 

截止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儿童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否 24,525.29 24,525.29 22.73 24,320.61 99.17 2010.9.30 4,112.55 否 否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否 3,025.00 3,025.00  921.27 30.46 2016.12.31   不适用 否 

药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3,838.71 3,838.71  2,628.92 68.48 2013.12.31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1,389.00 31,389.00 22.73 27,870.80   4,112.55   

超募资金投向：             

对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进行增资 
否 9,264.64 9,264.64 19.45 3,545.47 38.27 2011.12.31 -225.09 否 否 

对河北康芝项目进行投资 否 8,000.00 4,270.00  4,270.00 100.00 2012.12.31 -479.89 否 否 

对沈阳康芝项目进行投资 否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00.00 2011.9.30 -86.11 否 否 

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固定资产 否 5,391.09 5,391.09  5,391.09 100.00 2012.12.31    否 

独家受让 1类新药“注射用头孢

他啶他唑巴坦钠(3:1)技术 
否 7,800.00 800.00  800.00 100.00 2013.3.31    否 

对广东元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0%投资并增资 
否 4,841.00 4,841.00   4,841.00 100.00 2014.8.16 -94.49 否 否 

购买治疗“手足口病”专利技术

及后续研发 
否 6,800.00 6,800.00 120.09 2,194.28 32.27 2018.1.1    否 

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 否 30,000.00 30,000.00 5,413.11 13,413.11 44.71 2018.6.30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90,096.73 79,366.73 5,552.65 52,454.95   -885.58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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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1,485.73 110,755.73 5,575.38 80,325.75   3,226.9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 

1、儿童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整体收益目前暂未达预期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上市后，随着公司调整营销战略，推行“品类营销”策略，分散单一主导

产品的风险，做大做强儿童药产品群；但由于新产品的市场推广达到良好成效，仍需一定的培育时间，致使已投产的固体制剂车间、头孢粉针车间尚未达

产，生产批量偏小，单位成本偏高。公司将持续通过加大市场推广、引进新品种等方式提高产能利用率，以达募投项目预期效益。 

2、营销网络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主要原因：2013 年 10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营销网络项

目）暨并购广东憧越药业有限公司的议案》，2013 年 10 月 25 日，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延迟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完成。目前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921.27 万元，还余 2,103.73 万元未使用。鉴于目前两票制等新医药政策的实施，以及网络化管理方式发展

较快、变化较多，公司管理层对下一步营销网络项目建设保持谨慎态度，公司将会适时推出网络建设方案。 

3、药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主要原因：药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目前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2,628.92 万元，还余 1,209.79 万元未使

用，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并考虑到人才资源等问题，公司预计未来会将研发转移到广东生产基地，因此原在海口的药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较慢。 

4、河北康芝项目在并购后 2012 年度主要进行了 GMP 认证改造及经营正常化的恢复工作，2012 年 11 月 19 日河北康芝获得了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

发的《药品 GMP 证书》。2013 年第二季度，河北康芝正式开始生产运营，由于 GMP 认证通过后，生产尚处于小批量生产阶段，销售渠道及市场开拓尚在进

行中，致使本报告期效益未达预期。 

5、沈阳康芝项目已按计划正常投产，因摊销生产批件等评估增值 729 万元、销售渠道整合等原因，致使本报告期未达到预期效益。 

6、2016 年 6 月，因祥云药业违反 GMP 相关规定，被北京市食药监局依法收回其 GMP 证书并责令整改，2016 年 11 月，北京祥云整改完毕并通过了相

关检查，北京市食药监局发回了其 GMP 证书。2017 年北京祥云进行恢复性生产，加之对北京祥云销售渠道整合尚未完成，导致本年度效益未达预期。 

7、独家受让 1 类新药“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坦钠(3:1)”技术项目是依托儿童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主体-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的，所以

此项目实现的效益反映在儿童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现的效益中。 

8、2016 年 11 月，元宁制药取得新版 GMP 证书认证，2017 年度开始正式生产，加之对其产品销售渠道整合尚未完成导致本年度该公司效益未达预期。 

9、2017 年广东生产基地项目处于建设期。 

康大建设项目：一期动力站土建基本完工；二期办公质检研发楼土建混凝土主体结构完成；三期项目综合制剂楼管桩基础完成，承台基础梁完成 70%；

门卫、化学品库、消防水池规划报建完成。 

中山宏氏建设项目：一期车间主体施工已完成；二期宿舍楼主体完成，完成合同总工程量 80%；三期中试车间及车间二管桩施工完成；门卫一、研发楼

规划报建完成。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1、2010 年 12 月 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的议

案》，决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92,646,400.00 元对祥云药业进行增资。 截止本报告期，公司累计已使用 3,545.47 万元。祥云药业募集资金专户及现金

管理账户余额为 7,087.55 万元，为投入的募集资金余额及近几年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合计。2017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控股子公司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搬迁及其超募资金使用的议案》，祥云药业募集资金专户及现金管理账户余额将使用于其在河北省沧

州市建立原料药、中药提取及制剂工厂。截止报告期末，建厂事项正在筹划中，尚未开始建设。 

2、2011 年 6 月 13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竞购河北天合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合制药”）整体资产的议案》及《关

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8,000 万元竞购天合制药（已更名为河北康芝制药有限公司）整体资产及设立全资子公司承

接其资产项目。2011 年 11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让天合制药 100%股权及相关事项的议案》，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2,800

万元受让天合制药 100%股权；使用超募基金 1,470 万元对股权转让后的天合制药进行增资。目前已完成了相关的工商变更、增资手续，投入的超募资金

已使用完毕。 

3、2011 年 6 月 28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以超募资金收购维康医药集团沈阳延风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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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100%股权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16,000 万元收购延风制药（已更名为：沈阳康芝制药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使用超募资金 2,000 万

元向其进行增资，以用于补充延风制药未来运作所需的营运资金及对其部分生产设备更新改造，上述事项合计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18,000 万元。目前工商

变更、增资手续已办理完毕，投入的超募资金已使用完毕。 

4、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固定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4,941.09 万元的超募资金，购买位于广州市越

秀区先烈中路 69 号东山广场主楼第 26 层 01-21 房、建筑面积为 2,477.36 平方米的整层写字楼，以解决目前公司办公场所严重不足的问题。2011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购置固定资产项目追加投入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450 万元追加投资购置固

定资产项目。截至目前，房产已过户，装修已完工，超募资金已使用完毕。 

5、2011 年 9 月 6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独家受让 1 类新药“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坦钠（3：1）”技术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7,300 万元独家受让 1 类新药“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坦钠（3：1）”技术及使用超募资金 500 万元用于本产品的后续

生产所需资金投入，经获得公司授权，公司董事长与出让方签订了新药技术转让合同书。2012 年 5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改用公司自有资金支付独家受让 1 类新药技术项目第一期拟付款的议案》。因此，公司实施上述 1 类新药技术项目将变更为使用公司自有资金

7,000 万元、超募资金 300 万元共计 7,300 万元独家受让 1 类新药“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坦钠（3：1）”技术及使用超募资金 500 万元用于本产品的

后续生产所需资金投入。2013 年 3 月 26 日，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同意将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坦钠（3：1）（规格分别为 1.2g、2.4g）

由海南国瑞堂制药有限公司技术转让给公司，并发给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30018、国药准字 H20130019）。截止目前，承诺投入的超募资金已使

用完毕。 

6、2014 年 8 月 1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广东元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宁制药”）100%

股权并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3,841.00 万元收购元宁制药 100%股权，在完成股权收购后，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000.00 万元

对元宁制药增资，其中 300.00 万元用于更新设备投入，200.00 万元用于车间及办公设施、设备改造，500.00 万元用作日常流动资金。截止目前，公司

工商变更、增资手续已完成，承诺投入的超募资金已使用完毕。 

7、2015 年 1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买一项治疗“手足口病”专利技术并继续研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800 万元用于购买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一项“治疗病毒疾病的成分和方法”专利技术的全球专利申请权、专利所

有权，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00 万元用于该项目的后续研究开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使用超募资金 1,800 万元支付完技术转让费，使用

超募资金 394.28 万元用于支付该专利申请费及原料研发合同款。 

8、2015 年 2 月 1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计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康芝工业园项目（一期）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 2.2 亿元对全资子公司广东康大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大制药”）进行注资，实施投资建设康芝工业园项目（一期），变更康大制药注册资

本 5,000 万元原定“以自有资金出资”为“超募资金出资”。2015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广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广东省肇庆市变更为广东省中山市，同意将项目名称由《康芝工业园项目

（一期）》改为《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同意公司继续使用超募资金 2.2 亿元对广东康大制药有限公司进行注资（其中 5,000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剩

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投入的议案》及《关于收购股权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分

别同意如下内容： 

同意公司使用 8,000 万元超募资金对该项目进行追加投入,其中：土地使用权投资预计 3,220 万元【拟通过收购中山宏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山宏氏”）100%股权以获得土地使用权】，其他工程费用预计 4,780 万元；同意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通过两个子项目即康大建设项目（拟定项

目名称）及中山宏氏建设项目（拟定项目名称）进行统一规划及建设；追加投入后，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的总投资额为 30,677.86 万元，同意公司按

追加投资后的建设规模以及各子项目具体建设情况使用项目资金。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对广东生产基地项目进行追加 8,000 万元人民币超募资金投入”中的 3,013.36 万元人民币收购中山宏氏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100%股权，同意公司在该股权收购完成后继续使用“对广东生产基地项目进行追加 8,000 万元人民币超募资金投入”中的余额 4,986.64 万元人民币

增资中山宏氏，该资金将用于广东生产基地项目子项目中山宏氏建设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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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公司已支付股权收购款共计 3,000 万元，中山宏氏工商变更已办理完毕；2017 年度，公司已支付剩余股权收购款 13.36 万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康大制药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4,583.33 万元,已使用 9,295.23 万元。中山宏氏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3,896.80 万元，已使

用 1,104.52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2015 年 2 月 1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康芝工业园项目（一期）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 2.2 亿元对全资子公司广东康大制药有限公司进行注资，实施投资建设康芝工业园项目（一期），变更康大制药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原定“以自有资金出

资”为“超募资金出资”。2015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广

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广东省肇庆市变更为广东省中山市，同意将项目名称由《康芝工业园项目（一期）》改为《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超募资金 2.2 亿元对康大制药进行注资（其中 5,000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已使用超募

资金 5,000 万元注资康大制药，用于康大制药前期土地出让金支付及工商登记等支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公司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计金额 107,906,180.00 元，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鉴证并出具“中审国际鉴字【2010】第 01020106 号”

鉴证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海通证券发表意见同意置换。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儿童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金额 107,906,180.00 元，已全额以募集资金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实行专款专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公司于2010年5月28日、及2010年6月1日、2012年10月15日与海通证券证券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后更名为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